弘光科技大學教材製作獎勵申請與審核表
	114學年度 第二學期
	申請日期
	
	申請編號
	

	申請教師
	
	系 所
	
	學 院
	

	課 程 名 稱
	  選課號：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課程性質
	□專業 □通識 □必修 □選修 □實習 □專題 □總整(capestone) （可複選）

	教材類別
	□一般課程教材      □合著型教材製作

	教學時間
	□本學期  (若為「合著型教材」，開課教師：             )

□前一學期 (若為「合著型教材」，開課教師：             )

	
	□次學期擬開課(若為「合著型教材」，開課教師為：             )

□下學年擬開課(若為「合著型教材」，開課教師為：             )

教學單位主管核章：          
 合著型教材製作
參與教師名單
貢獻度比例（合計100％）
第一作者(請勾選)
□
□


	本課程
曾獲獎勵
	□否   □是  獲補助學年/學期：        學年       學期 
□已間隔兩學年並更新至少百分之三十之內容
請針對內容更新部分用表格詳細說明（如表格不符使用，可用附件說明異同之處）：
前一次
獲獎頁碼

本次
更新頁碼

教材更新內容詳細說明



	項目
	申請獎勵點數
	檢具證明資料【完整教材膠裝(一式二份)】

	自述
	1.文字：每字0.5點
	□文字點數：共計          點

	
	2.教學相關圖、表、照片：每幅20點
	□每幅點數：共計          點

	
	3.投影片：每張50點
	□每張點數：共計          點

	
	4.影音檔：每分鐘200點
	□每分鐘點數：共計        點

	
	5.以網頁呈現：10,000點
	□網頁點數：              點

	
	6.符合□第1項、□第2項、□第3項、□第4項及□第5項等之獎勵點數（可重覆勾選）
	申請獎勵總計點數：              點

	
	1. 各週課程內容宜儘量以文字完整且清楚敘明其內涵，圖、表、照片或投影片則做為教材輔助內容。
2. 教師所製作所申請獎勵之教材，不得違反智慧財產權及學術倫理規範。
3. 智慧財產相關網頁https://isms.hk.edu.tw/，引用圖片等資料請註明出處。
4. 依弘光科技大學教學教材製作獎勵辦法規定，需依教師教材上傳辦法之規定上傳完整教材，且同意開放本校學生瀏覽。
簽名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系級審核
	教材是否符合本辦法第四條之規定：
教師申請獎勵之教材，以提出申請之當學期或前一學期實際有開課，或於次學期（年）擬教授之課程。
	□是  開課時間 □本學期 □前一學期
               □次學期 □次學年
□否

	
	教材規模是否符合本辦法第七條之規定：教材規模累積點數需達10,000點。(包含課程大綱與各週課程內容且可納入學生作業、 題庫並文字完整且清楚敘明)
	□是  教材點數共計：          點
□否

	
	教材內容是否關於性別議題              □是  □否

	
	系（學群）助理: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/學群召集人：  
系（科、所、學位學程）課程委員會/學群會議/外語中心會議
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（   年   月   日）


	院級審核
	教材是否符合本辦法第四條之規定：
教師申請獎勵之教材，以提出申請之當學期或前一學期實際有開課，或於次學期（年）擬教授之課程。
	□是  開課時間 □本學期 □前一學期
               □次學期 □次學年
□否

	
	教材規模是否符合本辦法第七條之規定：教材規模累積點數需達10,000點。(包含課程大綱與各週課程內容且可納入學生作業、 題庫並文字完整且清楚敘明)
	□是  教材點數共計：          點
□否

	
	教材內容是否關於性別議題              □是  □否

	
	□審查通過院級教材製作，並薦送參加校級審核。
□審查通過院級教材製作，不薦送參加校級審核，獎勵金額新台幣  8000  元整。
□未通過

院助理:              院長：            學院課程委員會核章：
（    年    月    日）

	校級
審核
	經114學年度 第二學期 第一次 弘光科技大學教材獎勵審查委員會會議審查 

□通過，依「弘光科技大學教學教材製作獎勵辦法」，獎勵金額新台幣      元整。
□未通過校級獎勵，核發新台幣 8,000 元整。
教材主題與內容是否關於性別議題
□是 (加發校獎勵金新台幣8,000元整)   □否    

教材獎勵審查委員會核章：
（115年   月   日）


※系院審查標準敬請參酌以下建議：
1. 教材內容與教學目標符合程度（佔總分20％）。
2. 教材內容豐富與完整性，含是否以文字完整且清楚敘明課程內容，而非僅以圖、表、照片或投影片為教材主要內容（佔總分40％）。
3. 教材內容新穎且具創意與特色（佔總分20％）。
4. 教材內容符合學科特性、學生特質且具實用性（佔總分20％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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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單修訂日期：113.02.02


保存期限：4年








